
高苑科技大學推廣教育108學年度上學期 

「社會工作學分班」報名表 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收件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) 
姓 名  性 別 □男□女 

身 分 證 

統 一 編 號 
 

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請貼脫帽二吋

照片乙張 

最高學歷 

學校名稱：  

系科別：  

畢業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

服務機關  職 稱  

聯絡電話 
（公）           分機： 

（宅） 手 機  

通訊地址  

E - m a i l  

研習課程   

學 分 數 

□社會工作概論  學分數 3，時數 54   □心理學  學分數 3，時數 54 

□社會個案工作  學分數 3，時數 54   □社會學  學分數 3，時數 54 

請浮貼身分證影本正面 請浮貼身分證影本反面 

總繳金額 

合計        學分(每學分 1289 元)學分費:        元； 

行政雜費:________元(每一門課程 500 元，以收取三門課之雜費為限，最高收 1,500

元)； 

總計:_________元(報名人請勿填寫，由校內行政人員填寫) 

已繳證件 □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 □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   □1吋相片乙張  

上課地點 高苑科技大學 商 203教室 

本人已詳閱簡章後填寫本表，相關退費依高苑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規定辦理。 
退費辦法：依中華民國 103 年 10月 17日教育部臺教高(一)字第 1030145167B號令修正「專科以上學校
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規定： 

一、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自開班

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開班上課時間

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二、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。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

品。三、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學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

日 

※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均經本人詳細核對無誤，並同意依個資法對於本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。 

文件審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費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簽章 

 

 


